
律政司司长在江苏──香港法商融合服务平台揭牌仪式致辞（只有中文）（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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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南京于江苏──

香港法商融合服务平台揭牌仪式的致辞： 

  

尊敬的李市长（南京市市长李忠军）、林主席（江苏──香港法商融合服务平台名

誉主席林大辉博士）、各位江苏及南京的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出席江苏──香港法商融合服务平台揭牌仪

式。我谨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对平台的正式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江苏省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在二○二三年签署《深化苏港交流合作协

议》，为两地在法律服务、金融、创科等多个领域的深化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涉外法治体

系和能力建设；同时，支持香港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发挥专业服务

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 

  

  今天法商融合服务平台的成立，正好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的要求，是苏港两

地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苏港经贸往来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二○二五年地区生产总值已达到 1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百分之五点三，增量保持全国第一，进出口总额接近六万亿元 ，其中对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首次超过百分之五十。 

  

  一直以来，苏港两地经贸往来密切。香港是江苏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外资

来源地和第一大境外投资目的地。截至去年八月底，香港在江苏累计设立企业共

37 000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省比重超过一半。在金融合作方面，截至去年十

月，江苏在香港上市企业已达 134 家。去年五月来自连云港的恒瑞医药在港交所上



市，更创下二○二○年以来港股医药行业最大 IPO（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纪录。

而在本月初，来自南京的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是内地工

业机器人领域首家 A+H 股上市公司。这些数字与成功故事充分说明，苏港合作拥

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 

  

苏港合作方向 

  

  就两地未来合作方向，我希望分享三个建议。 

  

善用香港法律服务 

  

  第一个建议，当然是要用好香港国际化的法律服务，配合国家发展大局。 

  

  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同时也是国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香港的法律服务具有国际化、水平高、信誉好的独特优势，拥有六个重要元素。 

  

  第一，稳定。普通法在香港已运作超过 180 年，回归后在《基本法》保障下继

续有效运行，深受国际社会信赖。 

  

  第二，便捷。香港是全球唯一实行中英双语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民商事法律

与国际规则接轨，商业法规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更位居全球第一，对有意进军国际

的内地企业来説，非常友好。 

  

  第三，安全。香港在保障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也对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的监

管，并持续更新法规，确保业务能有序健康地发展。 

  

  第四，可信。香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包括终审权。在过去的六年间，香港

法院的案例在其他普通法的地区常常被引用，次数已经超过 60 次。除诉讼外，香

港是全球第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更是亚太地区排名第

一的最受欢迎仲裁规则，反映国际社会对香港司法及仲裁水平高度认可。 

  

  第五，人才丰富。香港拥有超过 13 500 名执业律师和大律师，以及来自超过



30 个司法管辖区的外地律师，能够提供多国语言、不同司法管辖区、不同专业范

畴的法律服务。 

  

  第六，与内地制度衔接紧密。香港与内地签署了九项民商事司法协助安排，包

括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等。这些安排为处理跨境法律事务所带来

的便利，是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不能比拟的。 

  

善用香港出海专业服务生态圈 

  

  第二个建议，是善用香港出海专业服务生态圈，助力江苏企业扬帆出海。 

  

  企业要成功出海，除了法律服务外，还必须要有金融、会计、品牌营销、风险

管理等不同领域专业服务的支援。香港的专业服务业界发展完善，覆盖整条出海服

务产业链，无论是项目融资、税务安排，还是合规审查、知识产权布局，香港都能

为内地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专业支援。 

  

  为了更好地协同香港专业服务业界支援内地企业出海需要，律政司在去年十二

月正式启动「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并发布《出海成功案例实录》（《香港专业服

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透过成功出海案例，展示香港作为「超

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优势。 

  

  今年，律政司将继续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包括整合香港专业服务资讯，建立载

有更详细业务分类的专业服务名单；同时，组织与内企的交流对接活动，了解内企

对专业服务的不同需求，进一步提升出海企业与香港专业服务提供者的对接效能。 

  

助力涉外能力建设 

  

  第三个建议，是加强涉外能力建设合作。 

  

  律政司在二○二四年底成立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善用香港中英双语普

通法制度和国际化格局，为香港本地、中国内地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界人士提

供能力建设、知识和经验分享的平台。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学院已经与联合国贸法委（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

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不同部门与机构合办多场能力培训活动。在去年十

月，我们更与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合作，为 30 多位来自中

央企业法律顾问及相关专业人士举办中国企业出海法律实务培训班，反响十分热

烈。 

  

  考虑到江苏涉外法治建设以及优质企业出海的潜在需求，相信苏港两地在加强

涉外人才培养方面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今年是「十五五」成功开局之年，也是香港以及各个省市全面发力的关键时

期。江苏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开放的营商环境，香港则具备接轨国际的法律制度

和专业服务体系。相信江苏──香港法商融合服务平台的成立，能实现两地优势互

补，在更好服务江苏企业涉外法治需求的同时，也可为香港专业服务开拓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最后，再次祝贺平台的顺利启动，期待苏港两地在「十五五」时期，能务实推

进各领域合作，共同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应有贡献。谢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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